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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3号）、《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5号）等文件对实验室安全检查提出的要求，推进实验室安全规范化管理，现将加强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落实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
（1） 完善安全责任体系与制度建设
继续完善本单位的安全责任体系文件和安全检查、安全培训、值班值日、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制度文件应具有可操作性或实际管理效用，且有二级单位发文号并及时修订更新。
（2） 落实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制度
个别尚未落实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的二级单位需按照《北京建筑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北建大校发[2020]5号）要求，尽快完成本单位实验室危险源判定和安全分类分级认定。
（3） 落实实验室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
根据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结果，确定安全检查形式、频次、内容，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并积极落实整改。
1. 检查形式
日常检查。实验室使用人或安全管理责任人应逐一检查实验
场所、设备设施、装置、工艺和材料安全状态情况以及实验人员操作、防护、应急处置、实验室卫生环境等情况。
专项检查。各实验室（中心）结合危险源特征，对化学类、
生物类、辐射类危险源以及特种设备等开展专项检查。
全面检查。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分管领导应定期组织开展针对
各类危险源和安全隐患的全面检查。
2. 检查频次
根据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全面检查
的频次要求见下表：
	安全风险等级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全面检查

	一级（高危险等级）
	每日1次
	每周1次
	每月1次

	二级（较高危险等级）
	每日1次
	每周1次
	每月1次

	三级（中危险等级）
	每日1次
	每周1次
	每季度1次

	四级（一般危险等级）
	每周1次
	每月1次
	每学期1次


3. 检查内容
二级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参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附件1），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方案，做好自查记录。
4. 隐患与整改情况梳理
建立各二级单位自己的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对隐患进行及时整改，做好整改记录，并形成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附件2）。要求所有隐患整改做到闭环管理，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
针对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通报中涉及的安全隐患，请及时整改并填写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单（附件3）提交至国资处。
（4） 落实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
按照“全员、全面、全程”的要求，所有人员必须通过安全教育并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各种形式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训活动均需做好记录并存档，各二级单位需定期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做好记录。
2、 提交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请各二级单位于7月15日之前，将近期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加盖公章后报送至国资处（可发送扫描版至邮箱ziyan2811@163.com或递交纸质版至大兴校区综合楼448，电话：61209460）。
3、 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落实情况检查
7月5日至7月15日，国资处检查二级单位实验室制度文件、自查自纠记录、安全教育培训记录等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
7月15日至7月20日，国资处对二级单位落实实验室自查自纠情况进行汇总、通报，并与二级单位落实自查自纠中需进一步协同整改的事项，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附件：1.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
2.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汇总表
3.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单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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